
重庆市江津区杜市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工作方案》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水平，规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根据当前最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和杜市中心卫生院协同负责，村（居）组织原则；

2.坚持以人为中心，重点突出，全面实施，努力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受益率；

3.坚持防融合一，提升群众获得感。
二、目标任务

（一）电子健康档案应建档率达到90%，电子健康档案使用率达到65%以上，每年进行辖区重点人群健康状况分析。（责任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
（二）规范开展健康教育服务，辖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1%以上。继续开展好“三三三”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全年计划开展区级、街道讲师团讲座巡讲，街道讲师团在每个村（社区）至少组织开展1场院坝（1场小区）宣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达63%以上，达到健康城市标准。（牵头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配合单位:各村居）

（三）辖区儿童预防接种建卡建证率≥95%，“八苗”合格接种率达95%，麻疹首针及时接种率达85%；补种完成率≥90%。（牵头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配合单位:各村居）

（四）0-6岁儿童全程健康管理率和新生儿访视率均达90%以上，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到90%以上；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3%。孕产妇产后访视率、早孕建册率和全程健康管理率达到90%以上，孕产妇现孕管理率达到50%，力争孕产妇零死亡率。（责任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配合单位:各村居）
（五）65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健康管理率≥65%，具体任务数见附件2。（牵头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配合单位:各村居）

（六）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0%以上，具体任务数见附件2。血压控制率和血糖控制率均达到70%以上。（牵头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配合单位:各村居）

（七）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排查管理，规范管理率保持在80%以上，体检率达到50%。（牵头单位：民生服务办、杜市中心卫生院，责任单位:各村居）

（八）肺结核可疑者推介转诊率100%，肺结核疫情总体到位率95%以上；确诊的肺结核病患者管理率达到95%以上，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和规则服药率达到90%以上。（牵头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责任单位:各学校、各村居）

（九）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74%以上，0-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达到84%以上。（牵头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配合单位:各村居）

（十）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100%。传染病报告及时率、完整率、准确率和一致率均达到10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及时率达100%。（责任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各学校）

（十一）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建档率、巡查率、信息报告率达100%。（责任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

（十二）慢阻肺病患者管理人数25人，慢阻肺病患者规范管理服务率100%。
（十三） 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围绕卫生健康重点工作，开展戒烟服务，加强艾滋病、结核病等重点疾病以及科学就医、合理用药、无烟生活、卫生应急、职业病、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健康教育，为落实其他重大专项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能力建设，普及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技能，逐步提高辖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责任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

（十四）免费提供避孕药具。要加强药具全程规范管理，坚持免费药具宣传教育，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药具服务。要全面应用《重庆市免费避孕药具管理服务信息系统》，认真做好药具的入库、出库、盘存管理工作，实时更新药具服务数据，确保有记录发放。区域免费避孕药具覆盖率20%以上，免费药具发放率95%以上，无记录发放超过总发放量的45%，规范开展避孕节育服务，术前咨询率达100%，术后访视率达90%以上。（责任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

（十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按照《重庆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第一版）》向辖区常住居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包括农村7类低收入人群和脱贫人员，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0-6 岁儿童、低保、特困、残疾人、脱贫户和边缘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压、糖尿病、 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向签约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优先预约转诊及个性化签约服务。努力实现在家且有签约意愿的农村7类底收入人群及脱贫户签约服务全覆盖，从而不断提高签约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责任单位：杜市中心卫生院）
三、实施对象

杜市镇辖区内所有常住居民和暂住时间6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含务工人员、企事业单位、学校在校学生），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享受相应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四、单位职责
1.杜市中心卫生院：负责牵头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和《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年版）》要求向辖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管理、规范服务。
2.各村居两委：按照各村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数，结合本村居工作实际，开展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发动，组织协调和配合工作。

3.村卫生室村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居两委的指导下，负责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哨点健康管理工作。按相应职责承担及协助开展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以及完成布置的相应任务数。

4.辖区内各学校、各相关单位：配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好学校卫生等传染病管理、疫苗接种及健康教育宣传等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创新服务理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国家的一项惠民政策，是民生工程。要高度重视，要不断地转变服务理念，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大力倡导面对面服务和上门服务，要进一步落实团队责任医生制，分片负责，责任到人，逐渐提升签约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加强培训，提高服务能力。要本着经常性、基础性、实用性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以全科医师和乡村医生等为重点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培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继续依托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云鹊医”APP和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学习平台，加强线上培训，要求完成率均达90%以上。
（三）健全制度，提高工作质量。结合实际，组建团队、明确职责、细化措施。不断地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四）加强监管，严格资金管理。要加大对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规范使用效率，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和改变专项资金的性质和用途，严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私收费、搭车收费。若有违反，一经查实，严格查处。

（五）严格标准，逗硬考核奖惩。制定以数量真实、服务规范、质量高效的项目绩效评估方案，不断完善乡村医生考核制度，加强日常监管，逗硬考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附件：1.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小组

2.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高糖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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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谭  杰  镇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黄文彬  杜市中心卫生院院长

        廖启东  杜市中心卫生院书记

陈  巧  镇民生服务办主任

成  员：李  科  杜市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陈元敏  杜市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秦维敏  杜市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陶  霞  杜市中心卫生院财务科科长

邹晓敏  杜市中心卫生院办公室主任

罗维婷  杜市中心卫生院纪检监察室主任

下设办公室在杜市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由胡娅任办公室主任，成员有：各村社区书记、综合服务专干和乡村医生，杜市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科、妇幼计生科和医务科等相关科室全体成员。各村社负责工作地点统筹安排、人员协调，杜市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科和医务科等相关科室负责具体实施，提供相关服务。

二、质量控制小组

组  长：廖启东    杜市中心卫生院书记
        李  科    杜市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陈元敏    杜市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秦维敏    杜市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成  员：胡  娅    杜市中心卫生院公卫科科长

郑渝平    杜市中心卫生院公卫科副科长

骆  亿    杜市中心卫生院医务科科长
阮  春    杜市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

崔炳林    杜市中心卫生院综合科主任
杨如科    杜市中心卫生院医技科科长
负责在检查之前准备好相关物质、设备、耗材等，保证检查需要，加强业务人员培训，现场技术指导，质量把关，规范操作流程。

三、信息反馈小组

组  长：廖启东   杜市中心卫生院书记
成  员：胡娅、郑渝平、阮春、崔炳林、各村社综合服务专干、各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负责对检查结果的反馈以及对慢性病人的随访和指导工作。

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小组

组  长：廖启东    杜市中心卫生院书记
成  员：胡娅、郑渝平、骆亿、阮春、崔炳林。

主要职责：全面统筹组织杜市镇辖区内家庭医生签约的组织布署，以及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和独立签约服务医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做到服务实施绩效量化考核及签约服务评价考核相结合的一年一次的考评。65岁及以上老年人、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重点人群结果告知和健康指导。

五、医疗体检诊治小组

组  长：陈元敏  杜市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成  员：骆亿、崔炳林、阮春、温敏、马开涛、付孟林、陈科仲、张泉、金智东、潘治均、贺强。

负责对各村（居）健康知识宣传工作和对老年人体检结束后的现场健康指导工作。

附件2
	2025年各村居基公重点人群免费体检目标任务数

	编号
	村（居）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
	35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及体检
	35岁及以上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及体检
	孕前优生健康体检

	1
	三才社区
	547
	168
	114
	9

	2
	高歇社区
	136
	75
	47
	4

	3
	永隆村
	646
	215
	77
	6

	4
	新场社区
	48
	25
	15
	1

	5
	梅湾村
	498
	257
	102
	6

	6
	月坝村
	358
	172
	86
	4

	7
	湘萍村
	484
	209
	71
	6

	8
	龙凤村
	419
	154
	50
	4

	9
	胡家村
	575
	202
	83
	6

	10
	屏麓村
	403
	235
	62
	4

	11
	黑滩村
	514
	267
	102
	5

	12
	新化村
	419
	175
	52
	4

	13
	王家村
	236
	89
	41
	2

	合计
	5283
	2243
	902
	61


注：老年人管理任务数为户籍人口数中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65%。


